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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8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写此信谨提及 2005 年 6 月安全理事会举行关于向联合国伊拉克账户开具

的信用证问题的非正式磋商。 

 可以回顾，当时安理会一些成员对信用证满期的相关管理程序，以及有关当

局对认证文件的处理情况表示关切。 

 当时有人表示，必须在财务和行政方面，以及适当解释我为履行第 1483(2003)

号决议的规定所拥有的法律依据方面，对此事进一步加以研究。安理会在该决议

中要求终止石油换粮食方案。 

 认真研究局势便可以看出，对及时终止该方案的关切和有序处理供应商和购

买者要求的需要，必须加以平衡。由于大多数信用证已经满期，必须立即采取行

动，以免向伊拉克交付基本货物和服务受到任何干扰。 

 鉴于这些问题十分紧迫，我建议你积极考虑我的建议。如果安理会没有异议，

信用证的恢复或延期问题，将按照所附详细说明处理。对于终止向联合国伊拉克

账户开具的信用证所涉业务，该说明概述了我的打算和建议。 

 实施我的建议，将大大有助于目前为推进实现伊拉克恢复正常状态所进行的

努力。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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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终止向联合国伊拉克账户开具的信用证所涉业务安排的说明  
 
 

1. 在 2003 年 6 月 11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3/640)中，我建议，银行

向联合国伊拉克账户开具的用于为伊拉克南部和中部购买人道主义用品的信用

证(法国国家巴黎银行/帕里巴斯银行集团管理)，在 2003 年 11 月 21 日之后，继

续由联合国处理。第 1483(2003)号决议确定这一天将终止“石油换粮食”方案目

前的业务，并向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移交管理该方案任何剩余活动的责任。 

2. 谨此向安理会介绍继续由该银行管理的这些信用证的最新情况，并对这些信

用证目前的管理，提出具体行动步骤供安理会考虑，以继续有序进行终止石油换

粮食方案的工作。 

3. 截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为银行报告“未决的”549 张信用证留有资金。这

些信用证的详细情况如下： 

满期时间 信用证数目 

已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满期 249 

已于 2005 年 1 月 1日至 7月 31 日期间满期 253 

2005 年 8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满期 33 

将于 2006 年期间满期 12 

将于 2007 年期间满期 2 

共计 549 

 
 

4. 尽管该方案的正常做法是在期满 90 天后关闭信用证，但由于向供应商付款

所必需的认证文件处理方面遇到困难，联合国伊拉克账户一直为期满信用证保留

资金。这是因为联合国秘书处有理由相信，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已进行交付，而且

正在等待收到伊拉克政府方面的认证文件。 

5. 请安理会敦促负责当局，迅速处理这些认证文件，以便根据信用证的条款和

条件付款。不应以商业纠纷为由拖延认证文件的处理，商业纠纷应根据正常商业

惯例处理。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做法，联合国将不作仲裁者。其后向购买者的任何

付款，应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第 661（1990）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依照第 986(1995)号决议第 12 段拟定的程序，仅向联合国伊拉克账户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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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克服处理认证文件方面的困难，我已决定，如果安理会没有异议，信用

证的恢复或延期问题，将按下文第 7 段至第 9 段详述的办法处理。 

 

已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期满的信用证 

7.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期满的 249 张信用证的现金抵押，将继续在联合国伊

拉克账户保留到 2005 年 11 月 30 日，以便在 2005 年 11 月 30 日前收到的认证文

件证实已在信用证有效期内交付货物的情况下，向供应商付款。这就是说有可能

恢复 249 张信用证，但并不等于将任何这些信用证的有效期延长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如果 2005 年 11 月 30 日前没有收到认证文件，将关闭这些信用证，

并根据第 1483(2003)号决议第 17 段，准许将有关现金抵押转入伊拉克发展基金。 

 

2005 年期满的信用证 

8. 如果联合国 2005 年 10 月 31 日前收到伊拉克政府正式请求，将作出安排，

恢复 2005 年期满的 286 张信用证中的任何信用证，或从当期期满日起最多延长

10 个月。没有提出此种申请的信用证，将在期满后保留 90 天(这是方案期间给予

的正常宽限期），然后关闭。 

 

2006 年和 2007 年期满的信用证 

9. 对于 2006 年和 2007 年期满的 14 张信用证，将不恢复或延期。这些信用证

将在期满后保留 90 天，然后关闭。 

10. 上文详述的方案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用以解决造成认证文件处理拖延的任何

商业纠纷，使伊拉克政府能够解决造成迄今无法及时签发所需认证文件的任何其

他问题。 

 

其他相关情况 

11. 还有另外两个相关情况，谨提请安理会注意。第一个情况是，在 23 个案件

中，已按正常惯例关闭了信用证，联合国秘书处不知道已向伊拉克交付货物，但

是在标准的 90 天宽限期过后很久，现在收到了认证文件。 

12. 由于这个问题主要是拖延提交认证文件所造成的，我建议，如果安理会没有

异议，作为上文建议的期满信用证“一般规则”的例外，向供应商付款，下不为

例。 

13. 第二个情况是，在 17 个案件中，银行已关闭信用证，但是联合国秘书处有

理由相信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已进行交付，并继续为这些案件保留资金。如果安理

会没有异议，这些资金将继续保留到 2005 年 11 月 30 日。如果在该日前提交了

认证文件，将恢复这些信用证，并向供应商付款。如果到 2005 年 11 月 30 日未

收到认证文件，将不再保留这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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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经请求，现可以提供 549 张未决信用证以及上文第 11 段和第 13 段所述 40

个案件的详表。石油换粮食方案先前开具的所有其他信用证，如果未列入 549 张

未决信用证详表，或与那 40 个案件无关，将认为已经关闭，不对其采取行动。 

 

 


